附件4：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国（境）外长期访学协议书

申请人姓名：




性别：


学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本着“专家评议、公正合理、择优资助、专款专用”的资助原则，经审议，现同意资助　　　　　赴　　　　   　　　　进行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为期　　　的访学，国（境）外大学配套资助金额为____________，国内导师配套资助金额为_____________元人民币，我院资助金额为　　　　　　元人民币。

获资助的博士生须在回国后将留学期间所开展的科研工作在国（境）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一篇以上科研论著，原则上应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作为第一署名单位。

在国（境）外访学期间，申请人必须提前办理相关的休学手续，休学期间所发生的就医、交通事故等均由申请人自己负责。

访学结束后，申请人必须及时办理复学手续，逾期者将按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需要延长访学时间的申请人必须提前45天提出申请报告，陈述延期的理由，并由其国（境）外大学的导师签署意见。研究生将在15天内酌情给予回复。如果延期访学申请被驳回，申请人仍须按时结束访学并及时办理复学手续。

申请人签字







   
研究生分院盖章

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   


年　　月　　日
